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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 京 科 技 大 学 

校发〔2012〕29号 

 
 

北京科技大学学风建设实施细则 

 

为切实加强学风建设，规范学术行为，营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环

境和求真务实的学术氛围，依据教育部《关于切实加强和改进高等

学校学风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教技〔2011〕1号），结合我校实际，

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一、学术道德规范是从事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人员应遵循的基

本原则。要倡导严谨学风，弘扬学术正气，鼓励学术争鸣，促进学

术繁荣和科技创新，形成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氛围。  

二、学校师生在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中，应遵守国家相关法律、

法规和社会公德，实事求是，尊重科学，严谨治学，坚守诚信，保

持学术道德操守。 

三、学术研究要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，遵循学术界关于引证的

公认的准则。在学术活动中应全面检索文献了解他人的研究成果，

承认他人的学术贡献并充分尊重已经获得的研究成果；引用他人成

果时必须注明引证出处，引用部分不得构成本人作品的主体部分或

者实质部分，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、泄露他人技术秘密和其他秘

密；从他人作品转引第三人成果，应该注明转引出处。 

四、合作研究成果应按照对所作贡献的大小顺序确定成果完成

单位和作者（或专利发明人、成果完成人）的署名顺序（另有学科

署名惯例或作者另有约定的除外）；任何成果在发表前须经所有署

名人审阅；可以分割使用的合作研究成果的所有署名人应对本人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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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的部分负责，成果主持人应对研究成果整体负责；不可分割使用

的合作研究成果的所有署名人均应对研究成果整体负责；任何人不

得假冒他人对成果及学术承诺署名。 

五、搜集数据要确保有效性和准确性，保证实验记录和数据的

完整、真实和安全，以备考查；公开研究成果、统计数据时必须实

事求是、完整准确；对已发表研究成果中出现的错误和失误，应以

适当的方式予以公开和承认，认真对待学术批评和质疑。 

六、申报科研项目，应客观、真实地报告该项目国内外的研究

现状、研究人员的水平和能力，以及完成项目的学术价值、预期目

标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、所需经费和有关技术指标等。 

七、对于须经过有关学术机构论证和鉴定的重大科研成果，应

在完成论证和鉴定并经项目主管部门批准后，方可对外公布；科研

新成果未在学术期刊、学术会议上发表或鉴定评价前（有合同约定

的除外），不应先向媒体或公众发布。 

八、在进行学术评价时，应遵循客观、公正、全面、准确的原

则，在确切的国内外对比数据或者检索证明材料基础上，进行实事

求是地分析、评价和论证。不得弄虚作假，徇私舞弊，故意夸大或

贬低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、经济或社会效益，谋求不正当利益。 

九、应遵循其他学术界公认的学术道德规范。 

十、本细则适用于北京科技大学教职员工和学生。在北京科技

大学学习和工作的博士后研究人员、访问学者和进修教师，及以北

京科技大学为作者单位发表作品的人员，也适用本细则。 

十一、本细则经 2012 年第 15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自公布

之日起实施，由校学术委员会负责解释。原《北京科技大学学术道

德与学术规范（试行）》（校发〔2010〕77号）废止。 
 

 

二○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

 


